芒市财政局文件
芒财企〔2018〕031号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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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关于下达财政经费指标的通知
芒市农业局：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要求，根据《芒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下达2018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》（芒开组〔2018〕33号）和德财产业〔2018〕25号文件精神，现下达你单位2018年第一批产粮大县中央财政奖励资金190.28万元（用于农作物-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等项目）（2018年统筹整合使用资金）。此款项列入2018年“2130199—其他农业支出”预算支出科目。请你单位严格按照资金管理规定，本着高效、节约和规范的原则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   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   芒市财政局
2018年10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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